
闽卫督函〔2022〕54 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222 号建议的答复

刘鹏飞代表：

《关于加强乡镇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1222 号）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，是提高医疗卫生

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。我委高度重视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多

措并举持续优化基层卫生人才队伍。

一、优化培养引进政策。结合我省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需求，

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福建省 2021－2023 年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

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》，从招聘、培养、培训等环节协同发力，实

施“公开招聘一批”“定向培养一批”“培训提升一批”等“三个

一批”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项目，项目总投入约需 2.2 亿

元，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。目前各项目有序推进，2021 年定

向培养基层卫生人才 260 人、招聘基层卫生人才 820 人；2022 年

委托医学高校将对 2000 余名在岗乡村医生进行乡村医生执业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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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提升培训，定向培养计划扩大至 800 人左右。印发《福建省全

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乡镇卫生院招收具备执

业医师资格的在职、退休人员作为特岗医师，除工资薪酬外额外

给予年人均 3万元补贴。三明市出台《三明市进一步加快人才聚

集若干措施》，着力加强三明市各级医务人员的培养引进。

二、加大人才帮扶交流力度。创新实施“师带徒”医疗精准

帮扶活动，组织北京、上海医疗专家来闽开展义诊、疑难病例讨

论、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手术等活动，同时与省内基层医务青年骨

干结成“师徒”对子，提升基层医疗水平。目前共组织 26 批次

187 名北京医务专家先后 59 次来闽义诊病人 11717 人次，培育基

层医疗骨干 608 名。推进城市医生下基层，我省的高级职称评审

政策要求省属、设区市综合性和专科医院医生申报副主任医师任

职资格前，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务满 1年；加强基层人

才进修培养，县级医疗机构的医（药、护、技）专业技术人员申

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前，须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修本专业业务

1 年。设区市加大人才进修培养制力度，晋江、南安市与上海的

医院建立合作共建机制，每年选派基层临床业务骨干赴上海培训；

三明市定期选派基层人才赴广东中山市进行“组团式”进修，推

动整体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。

三、完善定向培养政策。我省于 2013 年启动基层医疗机构

医学定向生培养项目，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定向培养政策。

定向生毕业当年根据学历层次选派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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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全科医生培训，培训结束后回签约单位至少服务5年。截至2021

年底，两个定向生培养项目累计招收高职高专学历定向生 2925

人，本科定向生 2271 人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及县以下医疗卫

生机构卫技人员紧缺的状况。

四、提高基层卫生人才待遇。全面落实山区乡镇卫生院医学

类本科毕业生 2.5 万元/人的学费代偿补助、年人均 3600 元的农

村卫技人员补助和年人均 1200 元的乡村医生津贴等面向基层医

疗卫生人才的补助政策。印发了《关于充实基层卫生力量稳定医

护人员队伍九条措施》，为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提供政策保障，乡村

医生参加养老保险的政策通道已建立，解决了村医的后顾之忧。

各设区市结合实际，也相应出台配套措施落实乡村医生养老保障，

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按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。近年来，

90％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保障能力，

对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予以补助，我省乡医的养老金水平逐步

提高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：一是持续推动基层

医疗卫生人才“三个一批”工作，补齐基层卫生人才短板。二是

指导基层参照省属做法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紧缺人才引进指导目

录，对目录内人才简化招聘形式。三是在今年拟修订的高级职称

评审中，继续强化对口帮扶和基层进修，更加注重从诊疗能力、

基本临床技能等方面考核基层人才，并对长期在基层服务的专技

人才给予适当倾斜。四是会同相关部门，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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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绩效工资政策指导，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

因地制宜逐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收入水平。五是支持鼓

励各设区市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促进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

措施。

领导署名：黄如欣

联 系 人：尤君毅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556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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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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